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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陈女士

2016 年 11 月，我父亲在二手车市场

买了一辆二手车。当时因为钱不够，父亲

付完首付后，通过二手车店铺的老板介

绍，联系上一家小额贷款公司，办了贷

款。贷款的本金是 7.5 万元，分 36 期还

款，交了2000多元保证金。

2017 年我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父

亲已经还了15期，剩下的我打算一次性

帮他还掉。于是，我们就联系了当时的担

保公司，对方告诉我们，如果提前还款，要

多还好几万元。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利息

太高了，可能有问题，于是找父亲要当初

的贷款协议书，结果他手上什么都没有。

我们只好从担保公司那里要贷款协

议，一开始对方以“公司机密”为由拒绝出

示，后来好不容易查看到，才发现贷款本

金这一栏里莫名多出了一笔钱。担保公

司的解释也是模棱两可，一会说是服务

费，一会又说是公司规定的“贷款保底消

费”。但是，当初他们根本没有把这些情

况跟我父亲说明。

我们提出异议，担保公司当即声称这

份协议是双方同意的，而且上面有我父亲

的签字。但是，我父亲说，当时他签的是

空白合同，担保公司的业务员告诉他，贷

款利息算起来比较复杂，现场人工计算和

银行电脑计算可能会存在误差，如果现在

就填好了，后期还要改动太费事，所以就

先空白。我父亲就相信了。而且对方还

以某银行的名义出具了一份“客户须知”，

还款形式也是通过银行信用卡，这让我父

亲一直以为自己是从银行贷款的。

虽然按照这笔贷款来算，每个月也就

多还了一两百元，如果不仔细很难发现，

但正因为如此，很容易让老人陷入他们的

“套路”。

揭秘“套路贷”的套路
140万贷款为何赔上几百万的房产、汽车？
浙江公检法将开展全链条全方位打击

本报记者 陈赛男

实际借款只有140多万元，1个多月后却赔上了几百万的房产、汽车；借

条上写明借款122万元，事实上没收到过1分钱；只贷过一笔7.5万元，却莫

名多出另一笔贷款……近期，此类看似民间借贷纠纷，实则涉及诈骗、敲诈勒

索等多项刑事犯罪的“套路贷”案件频发。

更可怕的是，这类在旁人看起来明显不合理的贷款，对方却能拿出看似

无可辩驳的法律证据：每一份合同上都有当事人的亲笔签名，每一笔借款都

有银行的流水证明，每一份文书都经过了公证。

“套路贷”的套路，究竟有多深？几名借贷人用亲身经历来告诉大家。还

有个好消息，浙江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刚刚出台了《关于办理“套路

贷”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联合打击“套路贷”犯罪活动。

违约金、保证金、行业规矩、空白合同……这就是“套路货”的套路，他们利用

被害人急需用钱的心理，签订明显不利于被害人的合同，制造各种“证据”。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假借民间借贷之名，通过“虚增债务”“签订虚假借款协

议”“制造资金走账流水”“肆意认定违约”“转单平帐”等方式，采取欺骗、胁迫、滋

扰、纠缠、非法拘禁、敲诈勒索、虚假诉讼等手段，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套路贷”犯

罪，在全国范围内呈高发态势。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省内已接到不少类似

的报案。

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从目前公安部门侦破的

“套路贷”案件来看，这种新型犯罪形式预谋周密，而且都披上了合法的外衣，等被

害人醒悟过来想要诉诸法律，却发现手头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几乎没有，从而“维权

无门”。

近日，为依法惩治“套路贷”犯罪活动，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制定了《关

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各级法院、检察

院、公安机关对“套路贷”犯罪坚持全链条全方位打击。同时，针对此类案件因为

“定性难”而无法立案的困境，《意见》也给出了明确“定性”，并就此类案件的共同

犯罪认定、犯罪数额认定和涉案财物处理给出了指导性意见。

同时，公安机关也建议广大群众要到正规金融机构或者批准合法经营的正规

小额贷款公司借款，不要轻信无金融从业资质的个人、公司发布的各类无抵押免

息贷款广告信息。

欠了140余万，搭进300多万的房产和车子

讲述人：老夏

我因投资一个项目急需一笔资金周

转，在朋友的介绍下，向温州鹿城一家

“投资公司”借了245万元，借期2个月。

根据他们的“行业规矩”，需要我抵

押 1 套住房、3 间门面还有 1 辆汽车等财

产，而且必须与他们签订房屋、汽车买卖

合同。按照他们的说法，如果我按时还

款，则房产、汽车等买卖合同作废。

因为我急需用钱，想着又是临时周

转，按时还款问题不大，就签署了这些合

同。所有的合同、协议都被这个“投资公

司”拿走了，我一份也没有。

随后，对方通过银行转账将款项转

入我的账户，每笔款都留有银行流水痕

迹。但是，转账当天，对方又告诉我，有

人愿意以更高的利息向他借款65万元，

所以要从我这里先拿回65万元，否则要

加高我的利息。而且，他们明确要求这

笔钱必须现金交易。

迫于无奈，我只好答应，当天取出65

万元现金还给他们。收下钱后，他们拒

绝给我写收条，理由是，这是“行规”！等

我把剩余的欠款还清了，就把之前的欠

条还给我。

今年5月开始，他们不断上门催债，

我只好分3次还了37 万多元。这3次还

款还是按照“行规”，要求现金支付。

后来，我实在被催怕了，打算卖掉自

己名下的另外2套房子，提前把这笔借款

给还了。但是，我联系他们的时候，他们

就以出差等各种理由推脱，就是不肯见

面。而且，之前按照“行规”暂时过户到

他们名下的房产、汽车，也已经被变卖

了，财产价值高达300多万元，他们对我

之前归还的近103万现金也概不承认。

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赶紧

去公安机关报了案（根据记者核实，温州

鹿城公安分局已正式立案）。

签了借条和收据，其实一分钱也没收到

讲述人：林先生

2011 年，朋友从一家担保公司借款

200 万元，我是担保人。后来，朋友无力

还上借款本息，担保公司的人就找到我。

我没办法，前前后后7个月总共还了190

万元。剩余10万元没还就打了个欠条。

2012年8月21日，他们又来到我的公

司闹事，要求我偿还朋友的借款利息。按

照当初的约定，朋友借款200万元是按照

6 分利息来计算的，算下来共计 122 万

元利息。因为我一时还不上，他们就将事

先准备好的借条、收条拿出来让我签字，

说是“行规”。

我想大家都是认识的，如果不签字，

他们一直来闹事也影响公司声誉，所以就

签了字。之后，他们也没有再来催债。

直到 2014 年，我突然收到一份法院

传票。担保公司的人以民间借贷纠纷把

我告到了法庭。

此时，我才知道，他们拿着我之前签

字的借条和收条，到法院告我欠了他们

122万元没有偿还。而且，他们在2012年

8月21日那天早上已取现122万元，并留

下银行流水痕迹，还声称这笔钱是通过现

金支付给我的。事实上，我从未收到过

122 万元借款，这其实是他们口中的利

息。本来这么高的利息是不可能受法律

保护的，但因为我拿不出充分的证据，对

方却拿出了白纸黑字的借条和收条，这场

官司最终以我败诉告终。

签下空白合同，贷款莫名多出一笔

公检法联合出台指导意见
将实施全链条全方位打击

新华社 发 翟桂溪 作


